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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项目背景

高新区塘红村 4 号地块（以下简称“项目地块”）位于湖州市吴兴区塘红村

（湖州服务区北侧），占地面积 503.08m2。地块四至：北至豆腐漾，西邻空地，

南邻空地，东临空地。该地块原为农用地、未利用地，根据《关于高新区塘红村

4号地块规划农转红线及相关规划技术指标的函》（湖吴规土字【2025】14号），

地块拟规划用途为“居住用地（07）中的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0704）”。根据

《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修订）》（浙环发

〔2024〕47号），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0704）属于敏感用地，即甲类地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 年 8 月 31 日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第五十九条：“对土壤污染状况普查、

详查和监测、现场检查表明有土壤污染风险的建设用地地块，地方人民政府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应当要求土地使用权人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用途变更

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前两款规定的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应当报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由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评审。”

根据《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修订）》

（浙环发〔2024〕47 号），属于甲类地块的，属于甲类的，设区市、县(市、区)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书面通知责任人开展调查。书面通知应至少包括调查时限

要求、调查报告申请评审的方法和途径、必要的联络和咨询方式等。责任人应按

要求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编制调查报告并报所在地设区市生态环境部门，由

生态环境部门会同同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评审。

详细规划确定地块为敏感用地的，其土壤污染状况均按国家和我省有关标准

中一类用地的污染物限值评价。根据《浙江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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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土地使用权人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进行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并编制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一）土壤污染状况普查、

详查、监测、现场检查表明建设用地地块有土壤污染风险的；（二）用途变更为

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生产经营

用地的用途变更或者土地使用权依法收回、转让的。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

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应当报送设区的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由设区的市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评审；未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

土地用途不得变更为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项目地块未来规划为

教育用地，属于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根据相关政策法规，应启动土壤污染

调查。

2025年12月，湖州吴兴高新区塘红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土地使用权人）委托

湖州吴高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业主单位），湖州吴高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业主单

位）委托湖州宝丽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调查单位）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根据《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修订）》

（浙环发〔2024〕47号）第十五条：属于甲类地块且原用途为农用地或未利用地

的，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相应的土壤污染调查以污染识别为主、可不进行采样

检测。1.未曾涉及工矿企业用途、规模化畜禽养殖、有毒有害物质贮存或输送的；

2.未曾涉及生态环境污染事故、废水排放、固体废物堆放、固体废物倾倒或填埋

的；3.历史监测或现场快速筛查表明不存在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的；4.现场检查或

踏勘表明不存在土壤或地下水污染迹象的，或者不存在紧邻周边污染源直接影响

的；5.相关用地历史、污染状况等资料齐全，能够排除污染可能性的。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了解到，项目地块历史上作为农用地、自然水体使

用，无任何工业企业、小作坊、固体废物堆场等。因此，该地块符合其中现状为

农用地和未利用地变更为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0704），初步调查原则上以污

染识别为主，工作内容和工作流程参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 25.1-2019）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要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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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第一阶段的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现场快速检测，确认以下

结论：

需满足条件 是否满足

（一）未曾涉及工矿企业用途、规模化畜禽养殖、有毒有害物质贮存或输送

的；
是

（二）未曾涉及生态环境污染事故、废水排放、固体废物堆放、固体废物倾倒

或填埋的；；
是

（三）历史监测或调查表明不存在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的； 是

（四）现场检查或踏勘表明不存在土壤或地下水污染迹象的，且不存在紧邻污

染源、1公里范围内无重点行业企业直接影响的; 是

（五）相关用地历史、污染状况等资料齐全，能够排除污染可能性的。 是

对照《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浙环发

【2024】47号）和《湖州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工作指南》

（湖环发【2025】10号）中各项条件进行符合性分析，提出了地块第一阶段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的结论：项目地块未发现内部污染源，相邻及周边地块不存在对土

壤造成污染的污染源，综合判断该地块不存在土壤污染风险，项目地块不属于污

染地块，无需开展土壤污染状况第二阶段调查，第一阶段调查就可结束。

建议本地块在以后开发利用过程中，避免任何可能产生地块污染的生产、经

营、生活等活动，做好环境管理工作，禁止不明来源的外来固体废物及填土进入

地块内。

1.2 调查报告提出者、调查执行者、报告撰写者

湖州吴兴高新区塘红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土地使用权人）委托湖州吴高市政

工程有限公司（业主单位），湖州吴高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业主单位）委托湖州

宝丽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调查单位）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我公司接受委

托后，根据《浙江省场地环境调查技术手册（试行）》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等国家、省相关技术规范及导则要求，于

2026年1月开始对本地块进行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对该地块相关信

息进行收集，以及对各部门和人员进行人员访谈了解情况分析。我单位根据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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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状况相关技术规范和相关资料分析，编制了《高新区塘红村4号地块土

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送审稿）。

1.3 调查报告撰写提纲

报告撰写提纲见表 1.3- 1。

表 1.3- 1 报告撰写提纲

章节 主要项目 主要内容 备注

第一章节 前言 项目来源、调查背景 地块调查背景及项目来源

第二章节 概述

调查目的和原则 报告编制目的、报告编制原则

调查范围 地块红线范围图及拐点坐标

调查依据
法律、法规及政策；技术导则和

标准规范；技术资料等

调查方法 调查工作路线、方法

第三章节 地块概况

地理位置 地块地理位置、四至范围

区域环境状况

区域气候、水文条件、地形地

貌、地质构造情况、地层和土壤

情况、水功能和地下水情况、区

域社会环境概况

地块基本信息
地块使用现状及历史情况、调查

地块地质和水文特征

地块周边环境状况
周边敏感目标情况、相邻地块使

用现状及历史

地块用地规划 地块用地规划文件等

第四章节 资料分析

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分析
地块规划文件、地表水环境质量

现状

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地勘资料、地块现状照片、地块

历史影像图等

其它资料收集和分析 /

第五章节
现场踏勘和

人员访谈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

和处置情况分析

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

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评

价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

评价

管线、沟渠泄漏评价

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

素评价

第六章节

现场快速检

测结果与分

析

地块现场快速检测
现场检测

现场快检结果分析与评价

第七章节 结果和分析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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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主要项目 主要内容 备注

访谈的一致性分析

第一阶段调查结果及分析

第八章节 结论与建议
结论

/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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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概述

2.1 调查的目的和原则

2.1.1 调查目的

本次调查目的是通过前期资料调查与相关人员访谈了解地块的用地历史，分

析判断地块是否有被污染的可能性。若无被污染的可能性，即可通过调查和访谈

到的相关资料做出相应结束调查的分析判断；根据收集和访谈到的资料进行分析，

提出该地块是否需要开展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建议和结论，确定其能否

满足用地需求。

2.1.2 调查原则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的基本原则如下：

1）针对性原则：针对地块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进行污染物浓度和空

间分布调查，为地块的环境管理以及下一步可能需要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提

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

保证调查过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3）可操作性原则：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科技

发展和专业技术水平，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2.2 调查范围

高新区塘红村 2号地块位于湖州市吴兴区塘红村，总占地面积 341m2。高新

区塘红村 2号地块与高新区 4号地块同属高新区塘红村豆腐漾工程地块，设计两

个农转地块，塘红村 4号地块（农转批文浙土字（3305）A【2025】-0010），农

转面积 503平方米，本次项目涉及其中 503平方米。调查地块边界范围及边界拐

点坐标见图 2.2- 1 和表 2.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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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1 高新区塘红村 4号地块（红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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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2 高新区塘红村 4号地块拐点图

表 2.2- 1 地块拐点坐标

拐点

号

坐标

北纬（度） 东经（度） X（m） Y（m）

J1 120.2159607 30.89661911 3419537.427 520642.282

J2 120.2160318 30.89664728 3419540.530 520650.482

J3 120.2160546 30.89674116 3419550.940 520653.081

J4 120.2161525 30.89677602 3419554.944 520664.079

J5 120.2162518 30.89671165 3419548.037 520675.076

J6 120.2162316 30.8967036 3419547.136 520672.874

J7 120.2162357 30.89666471 3419542.832 520673.374

J8 120.2162062 30.89662314 3419538.228 520670.072

J9 120.2161136 30.89660168 3419535.726 520659.769

J10 120.216064 30.89663521 3419539.529 520654.367

J11 120.2160023 30.89660973 3419536.526 520647.565

J12 120.2160077 30.89660302 3419535.725 520648.165

J13 120.2160573 30.8966218 3419537.827 520653.667

J14 120.2161096 30.89658827 3419534.124 520659.469

J15 120.2162598 30.89658559 3419533.723 520676.177

J16 120.2163818 30.89662984 3419538.928 520689.780

J17 120.2164449 30.89651719 3419525.400 520696.885

J18 120.2164905 30.89652658 3419526.401 520702.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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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9 120.2163644 30.89675323 3419552.242 520687.679

J20 120.2163993 30.89676798 3419553.944 520691.480

J21 120.2163725 30.89680955 3419558.648 520688.479

J22 120.2163121 30.89678943 3419556.346 520681.777

J23 120.2163202 30.89676798 3419553.944 520682.677

J24 120.2162491 30.89674384 3419551.241 520674.874

J25 120.2161659 30.89678675 3419556.245 520665.771

J26 120.2160747 30.89677066 3419554.343 520655.768

J27 120.2160144 30.89670763 3419547.536 520649.066

J28 120.2160157 30.89664996 3419541.129 520649.266

J29 120.2159835 30.89663789 3419539.728 520645.665

J30 120.2159581 30.89668885 3419545.334 520642.864

J31 120.2159286 30.89667812 3419544.132 520639.662

J32 120.2159607 30.89662046 3419537.527 520642.282

J33 120.2159688 30.89660302 3419535.625 520643.162

J34 120.2160104 30.89659229 3419534.424 520647.864

J35 120.2160747 30.89647159 3419521.411 520655.768

J36 120.2160399 30.89646891 3419521.011 520651.966

2.3 调查依据

2.3.1 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

（3）《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31号，

2016年 5月 28日起实施）；

（4）《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 42 号，

2017年 7月 1日起施行）；

（5）《关于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推动解决突出土壤污染问题的实施意

见》，环办土壤〔2019〕47号；

（6）《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及修复

效果评估报告评审指南>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63号）；



高新区塘红村 4号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10

（7）《关于印发<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价工作指南>等 4 项技术文件的通

知》（环办土壤函[2019]770号）

（8）《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浙政发[2016]47号，2016年 12月 26日）；

（9）《省土壤与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办公室关于印发土壤污染污染防治工作

专题座谈会纪要的函》（2019年 09月 06日）；

（10）《湖州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2017-2020 年）》（湖政发[2017]27

号）；

（11）《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修订）》

（浙环发〔2024〕47号）；

（12）《地下水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748号 ）；

（13）《浙江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23年 11月 24日经浙江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自 2024年 3月 1日起施行）。

（14）《浙江省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一件事"改革方案》(浙

环发〔2021〕20 号)；

（15）《湖州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 工作指南

（2025年版）》。

2.3.2 技术导则及技术规范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

（2）《浙江省场地环境调查技术手册（试行）》（2012.12）；

（3）《建筑工程地质勘探与取样技术规程》（JGJ/T 87-2012）；

（4）《关于发布〈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的公告》（环境

保护部公告 2017年第 72号）；

（5）《城乡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 50137-2011）；

（6）《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发

〔2023〕234号）；

（7）《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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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33/T 892—2022）。

2.3.3 其他相关资料

（1）《关于高新区塘红村 4号地块规划农转红线及相关规划技术指标的函》

（湖吴规土字【2025】14号）；

（2）《太湖南岸休闲农业观光风情带(一期）高新区段建设项目岩土工程勘

察报告》；

（3）天地图历史影像资料；

（4）本地块相关人员访谈资料。

2.4 调查方法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可分为三个阶段（图 2.4-1）。

1）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

污染识别阶段，原则上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若第一阶段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围

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则认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

动可以结束。

2）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采样与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若第

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表明地块内或周围区域存在可能的污染源，如化工厂、

农药厂、冶炼厂、加油站、化学品储罐、固体废物处理等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物质

的设施或活动；以及由于资料缺失等原因造成无法排除地块内外存在污染源时，

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定污染物种类、浓度（程度）和空间分布。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通常可以分为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两步

进行，每步均包括制定工作计划、现场采样、数据评估和结果分析等步骤。初步

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均可根据实际情况分批次实施，逐步减少调查的不确定

性。

根据初步采样分析结果，如果污染物浓度均未超过 GB 36600 等国家和地方

相关标准以及清洁对照点浓度（有土壤环境背景的无机物），并且经过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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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确认不需要进一步调查后，确定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可以结束；否则认为

可能存在环境风险，须进行详细调查。标准中没有涉及到的污染物，可根据专业

知识和经验综合判断。详细采样分析是在初步采样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样和

分析，确定土壤污染程度和范围。

3）第三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以补充采样和测试为主，获得满足风险评估

及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所需的参数。本阶段的调查工作可单独进行，也可在第二阶

段调查过程中同时开展。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内容主要包括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以及编

制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阶段，具体的工作内容如下：

（1）收集并审阅场地环境相关的历史活动与环境管理文件资料；

（2）与对场地现状或历史知情人进行访谈，了解潜在污染状况；

（3）对现场进行踏勘，了解潜在土壤地下水环境污染区域以及周边土地利

用情况；

（4）判断是否需要制定现场采样布点方案，进行现场调查

①通过初步地块污染识别，依据识别的结论判断地块是否需要进行第二阶段

编制调查采样方案。

②若不需要进行采样分析，即可结束调查工作；若需要进行下一步制定采样

方案，开展土壤和地下水样品的采样，由专业人员采集土壤和地下水样品。

（5）编制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本次调查工作流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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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1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



高新区塘红村 4号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14

第三章 地块概况

3.1 地理位置

高新区塘红村 4 号地块（以下简称“项目地块”）位于湖州市吴兴区塘红村南

侧，占地面积 503.08m2，中心点坐标 120.216136°N,30.896683°E。地块四至：

北至豆腐漾，西邻空地，南邻空地，东临空地。地块地理位置见图 3.1- 1，四至

范围图见图 3.1- 2。

图 3.1- 1 地块地理位置图

项目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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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2 地块四至图（黄色框线为 4号地块范围）

3.2 区域环境与社会概况

3.2.1 地形地貌

吴兴区地势西南高东北低，以东苕溪导流港为界，西部以低山丘陵为主，间

有零星平地，一般高程在 20-90米之间，其地貌形态多呈缓坡状的丘陵，占总面

积的 62.1%，最高峰为埭溪上游的西湖顶，海拔 651 米，系天目山余脉；东部为

典型的杭嘉湖平原河网地区，占总面积的 37.9%，地势低平，地面高程在 1.2—

3.5米之间，总体上由西向东略微倾斜。

地面高程通过现场踏勘，地面较为平坦，地面高程在 1.9-2.2米之间。

3.2.2 气候气象

吴兴地处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温和湿润, 雨热同季。由于季风

气候的不稳定性，易受夏季梅雨和台风洪涝、冬春低温寒潮、盛夏高温干旱等灾

害性天气的影响。年平均气温 15.5—16℃，无霜期 224—246 天，年降水量为

1277.6毫米，平均降雨日 142—155 天。每年 8—9 月受季风影响，常有大雨或暴

雨，70%降水量集中在 4—6 月和 8—9 月之间。多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18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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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6小时，日照率在 42%—48%之间。年平均相对湿度 80%左右，多年平均最

大风速 20.3米/秒。全年多风向频率为东南风，少为西南风。

3.2.3 经济环境

2024年，吴兴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935.3亿元，同比增长 5.5%。分

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28.4亿元，增长 4.0%；第二产业增加值 405.8亿元，其

中工业增加值 338.5亿元，分别增长 5.9%和 5.1%；第三产业增加值 501.1亿元，

增长 5.2%。分产业结构看，一、二、三产结构调整为 3.0：43.4：53.6，产业结构

继续优化。人均生产总值按常住人口计算为 126737元，增长 4.5%。

3.2.4 水文特征

吴兴区境内河流属长江中下游太湖水系，区内水网密集，溇塘交错，湖漾众

多，拥有“五山十漾百条河港”。以东苕溪导流港、环城河、长兜港为纵轴，境内

水系分为东、西两片，西片为苕溪水系，东片为杭嘉湖平原水系（属运河水系）。

苕溪水系

苕溪是全省八大水系之一，是太湖的重要水源涵养地。苕溪水系包括东苕溪、

西苕溪及尾闾的环城河、旄儿港等河道，两溪在白雀塘桥汇合后，经小梅港、长

兜港注入太湖。苕溪水系主要干河有东苕溪导流港、西苕溪、旄儿港、老龙溪、

环城河、长兜港、小梅港、埭溪港、妙西港等。苕溪流域总面积 4576平方千米，

其中，东苕溪流域面积 2265平方千米，西苕溪流域面积 2311平方千米。

东苕溪湖州段全长 57 千米（其中吴兴段约为 24.5 千米），吴兴段始于德清

界，终点为道场乡五一大桥，沿线有埭溪镇、东林镇、道场乡 3个乡镇，有航运、

防洪、灌溉等重要功能。苕溪吴兴段集水面积 350平方千米，主要支流有下沈港、

青山港、三世河、妙西港及导流东岸 5条闸下河。

杭嘉湖平原水系

东部平原水系为杭嘉湖平原运河水系的一部分，河道纵横交错，是平原地区

排洪和引水的通道。根据排水走向，杭嘉湖平原水系分为入湖和北排河道。

入湖河道主要为溇港及与溇港相连的南北向河道，是沟通太湖与杭嘉湖平原

水系的纽带与主要通道，主要有大钱港、濮溇、汤溇、幻溇、罗溇等，在入湖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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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建有水闸工程；北排通道主要为由西向东排水入太浦河的横塘水系，主要有南

北横塘、頔塘等。

3.2.5 土壤

吴兴区以东苕溪为界，西部低山丘陵区以红壤土类为主，局部分布石灰岩土

类；东部水网平原区以水稻土类为主，相间潮土土类。土壤类型和发育状态总体

上有利于植被的恢复，但在易受侵蚀的丘陵陡坡山地及矿山采场附近，有粗骨土

和石质土分布，常有裸岩分布其间。

3.3 区域地质概况

3.3.1 区域地质概况

根据区域地质资料，本区大地构造单元：一级构造单元属扬子准地台（I1），

二级构造单元属钱塘台褶带（II2），三级构造单元属安吉－长兴陷褶带（Ⅲ2），

四级构造单元属武康－湖州隆断褶束（Ⅳ2）。三叠纪印支运动以北东向褶皱为主，

伴有断裂发生，形成本区的构造雏形；侏罗纪燕山运动早期以断裂为主，伴有岩

浆活动，奠定了本区构造基本轮廓，晚期表现为断陷沉降，喜山期运动以差异沉

降为特征，北东向和北西向断裂构成了本区的构造的基本格局，对本区影响较大

的有北东向的学川~湖州大断裂、湖州－嘉善大断裂、北西向的长兴~奉化大断裂，

三大断裂控制了区域内次一级断裂的发育和地貌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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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1 浙江省主要褶皱断裂构造分布图

3.3.2 区域地层岩性

区内被第四系全新统冲、湖积地层覆盖，以软可塑粘性土、稍密粉性土、流

塑淤泥质土、硬可塑～可塑粘性土、中密的砂性土组成。下伏岩性为志留系下统

（S1）砂岩。

3.4 地块地质与水文地质概况

3.4.1 工程地质条件

收集到附近东桥村 1 号地块岩土工程勘察报告（位于本地块北侧 2800m）：

《太湖南岸休闲农业观光风情带(一期）高新区段建设项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引用资料位置图如下所示，根据报告分析可知：

本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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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基土时代成因、物理力学性质特征差异，可将地层划分为 5 个工程地质

层，其中④层分为三个亚层，共 7 个工程地质单元层，各土层工程地质性质分别

叙述如下：

第①层：素填土，灰黄，松散~稍密，以粘性土为主，在防洪堤表层覆盖约

20cm 砼路面，堤顶通车路面上部含少量粉土，局部夹碎石，均匀性差，密实度

差异性大。堆填时间约 10年。

第②层：粉质黏土，灰色，软可塑状，切面较粗糙，局部夹粉土薄层，中等

压缩性，含有机质、腐植质。

第③层：淤泥质粉质黏土，灰色，流塑状，切面较粗糙，夹粉土薄层，高压

缩性，含有机质、腐植质。

第④1层：黏土，灰黄色，硬可塑状，切面较光，中等压缩性，含有机质、

腐植质。

第④2层：粉土，灰色，稍密~中密，切面粗糙，摇震反应迅速，含云母碎屑，

干强度、韧性低，低压缩性，局部夹粉质黏土薄层。

第④3层：粉质黏土，灰色，可塑，切面较光滑，局部含少量粉土，干强度

中等，韧性中等，中等压缩性。

第⑤层：粉土，灰色，中密，局部密实，切面粗糙，摇震反应迅速，含云母

碎屑，干强度、韧性低，低压缩性，局部夹粉质黏土薄层。

引用资料位置

项目地块位置

28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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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地层分布统计表

地层

编号
地层名称

层顶埋深(m)
最小～最大

层顶高程(m)
最小～最大

层底埋深(m)
最小～最大

层底高程(m)
最小～最大

层厚(m)
最小～最大

① 填土 0~0 5.07~2.01 3.36~0.87 2.83~0.03 3.36~0.87

② 粉质黏土 3.36~0.87 2.83~0.03 5.3~1.74 1.23~-1.22 2.49~0.67

③
淤泥质粉质黏

土
5.3~1.27 2.14~-1.22 11.03~3.94 -0.52~-7.82 7.51~0.61

④-1 黏土 11.03~3.94 -0.52~-7.82 13.61~7.07 -3.93~-10.4 4.9~1.63

④-2 粉土 10~7.07 -3.93~-6.08 15.85~9.89 -6.65~-13.04 8.52~1.56

④-3 粉质黏土 15.85~7.51 -4.49~-13.04 18.26~12.28 -9.48~-15.5 5.78~0.76

⑤ 粉土 18.26~12.28 -9.48~-15.5 20.3~19.78 -14.93~-18.29 7.72~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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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3 平面勘探点位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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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2 部分工程地质剖面图

3.4.2 水文地质条件

根据《太湖南岸休闲农业观光风情带(一期）高新区段建设项目岩土工程勘察

报告》可知，根据地下水赋存条件、水理性质、水力特征及埋藏条件，结合区域

水文地质资料，拟建场地内地下水类型可分为孔隙潜水和空隙承压水两大类。

孔隙潜水赋存于①层土中，水量贫乏，径流较慢，以大气降水及河水补给为

主，以自然蒸发和渗流为主要排泄方式；孔隙承压水主要分布于④2 层与⑤层粉

土孔隙中，水量较贫乏，迳流较慢，富水性较强，具弱承压性，以侧向迳流补给

为主，深井取水为主要排泄方式，水动态较稳定。据区域地质资料，地下水位年

变幅约 0.5～1.5m。

结合《太湖南岸休闲农业观光风情带(一期）高新区段建设项目岩土工程勘察

报告》（2023年 8月编制）中地块探勘点位及地块探勘点位的稳定水位，且 8月

属于丰水期地下水补充方式为地表水补充地下水，推断本项目地块所在区域内地

下水流向自北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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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1钻孔水位汇总表

编号 坐标位置
孔口高

程（m）

稳定水位深度

（m）

稳定水位高程

（m）

BZ01 120.223242°N 30.927877°E 2.76 1.38 1.38

BZ07 120.223667°N 30.927903°E 2.20 0.6 1.6

BZ15 120.223774°N 30.927483°E 3.17 1.87 1.3

图 3.4- 4 地下水流向示意图

图 3.4- 5 原工程勘察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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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地下水使用状况

根据调查，本地块及周边地块历史上主要取用地表水，未开采和使用地下水，

且今后也没有开采和使用地下水的计划。

3.5 周边环境敏感目标

敏感目标是指地块周围可能受污染物影响的居民区、学校、医院、饮用水源

保护区、地表水体等。本地块周边 1000 米范围内主要敏感目标为居民区、地表

水。敏感目标分布见表 3.5-1和图 3.5- 1。

表 3.5- 1 场地周边敏感目标信息一览表

序号 敏感点类别 敏感点名称 相对方位 距场地边界最近距离（m）

1 居民区 塘红新村 西北 220

2 居民区 塘红村 东南 150

3 居民区 塘桥村 东南 850

4 地表水体 罗港 东 640

5 地表水体 田湾漾 西 620

6 地表水体 小兰漾 西南 750

7 地表水体 豆腐漾 北 紧邻

图 3.5- 1 地块周边敏感目标分布示意图

1000米范围

项目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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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地块使用现状和历史

3.6.1 地块现状情况

项目组于 2026年 1月进场踏勘时发现，各地块内无工业企业存在。地块及周边现状（2026年 1月）见图 3.6- 1。

图 3.6- 1 地块现状图（2026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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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现状描述：

1、地块内东侧已修建道路一条，地块内原有亭子拆除，场地平整。

2、地块东侧为栈道及空地。

3、地块北侧为豆腐漾水塘。

4、地块内道路均已硬化，部分空地为裸露土壤。

地块历史情况：

通过查看历史影像资料以及对地块使用权人和塘红村村委等有关人员进行访

谈了解到，高新区塘红村4号地块的历史沿革情况如下：

高新区塘红村4号地块的土地使用人历史至今为湖州市吴兴区塘红村村委会。

该地块2025年前为农用地（水塘、空地），地块中有凉亭一座，部分面积为

水塘，2025年开始平整场地、拆除亭子并修建东侧道路，2025年12月修建完成。

地块内未有外来填土、堆土，无地下管线。

地块具体的历史用途变更情况见表 3.6- 1，历史影像见图 3.6- 2。

表 3.6- 1地块历史用途变更情况一览表

时间 地块用途 土地使用权人

2025年以前 农用地 湖州市吴兴区塘红村村委会

2025年至今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湖州市吴兴区塘红村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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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60年代影像图

地块无工业企业存在，该时期为农用地。

（影像资料来自于天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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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70年代影像图

地块无工业企业存在，该时期为农用地，与上一时期无明显变化。

（影像资料来自于天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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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左右历史影像图

地块无工业企业存在，该时期为农用地，与上一时期无明显变化。

（影像资料来自于天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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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1月历史影像图

地块无工业企业存在，该时期为农用地，影响清晰度变高，北侧部分区域为水塘，与上一时期无明显变化。

（影像资料来自于天地图，2000年-2006年无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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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6月历史影像图

地块无工业企业存在，地块内种植树木，地块内西侧部分区域地面硬化，地块东侧修建凉亭一座，地块外东侧部分区域修建栈道，其余位置无明显变

化。

（影像资料来自于天地图，2000年-2008年无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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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12月历史影像图

地块无工业企业存在，与上一时期无明显变化。

（影像资料来自于天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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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9月历史影像图

地块无工业企业存在，与上一时期无明显变化。

（影像资料来自于天地图，2009-2012年间无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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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4月历史影像

地块无工业企业存在，与上一时期无明显变化。

（影像资料来自于天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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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4月历史影像

地块无工业企业存在，与上一时期无明显变化。

（影像资料来自于天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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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4月历史影像

各子地块无工业企业存在，与上一时期无明显变化

（影像资料来自于天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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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7月历史影像

地块无工业企业存在，与上一时期无明显变化

（影像资料来自于天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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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8月历史影像

地块无工业企业存在，与上一时期无明显变化

（影像资料来自于天地图，2019年至 2023年无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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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6月历史影像

地块无工业企业存在，与上一时期无明显变化

（影像资料来自于天地图，2019年至 2023年无影像资料）

图 3.6- 2地块历史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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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场地地面修建及地下设施

现场踏勘时，地块场地已平整，无树木，地块东侧已建水泥道路一条，地下

无管网。道路修建过程中，未使用外来填土，地块内道路均已硬化，部分空地为

裸露土壤。

3.7 相邻地块的使用现状和历史

3.7.1 相邻地块现状

根据现场踏勘得知，地块周边以地表水体、农用地为主。具体情况见表

3.7- 1 和图 3.7- 1。
表 3.7- 1 项目地块四周环境状况一览表

方位 与调查地块距离（m） 环境状况

东 紧邻 农用地、豆腐漾

南 紧邻 农用地、豆腐漾

西 紧邻 农用地、豆腐漾

北 紧邻 豆腐漾

地块北侧（豆腐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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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东侧（农用地、豆腐漾）

地块西侧（农用地、豆腐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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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南侧（农用地、豆腐漾）

图 3.7- 1 相邻地块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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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相邻地块历史

根据收集的资料结合影像资料进行综合分析，调查地块周边历史上主要为农用地和居民区。具体情况见图 3.7- 2。

上世纪 60
年代影像图

周边主要为

未利用地、

农用地和居

住用地，无

工业企业

农用地

农用地

村庄

农用地

1000米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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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70
年代影像图

周边主要为

农用地和居

住用地，无

工业企业

农用地

农用地

村庄

农用地

农用地

1000米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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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历史

影像

周边主要为

未利用地、

农用地和居

住用地，无

工业企业

农用地

农用地

村庄

农用地

农用地

1000米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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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5月
历史影像

周边主要为

农用地和居

住用地，，

地块外南侧

修建湖州高

速服务区，

其余位置无

工业企业。

农用地

农用地

村庄

村庄

村庄

村庄

村庄

1000米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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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6月
历史影像

周边主要为

农用地和居

住用地，无

工业企业，

与上一时期

无明显变

化。

农用地

农用地

村庄

1000米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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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12
月历史影像

周边主要为

农用地和居

住用地，无

工业企业，

与上一时期

无明显变

化。

农用地

农用地

村庄

1000米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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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9月
历史影像

周边主要为

农用地和居

住用地，无

工业企业，

与上一时期

无明显变

化。

1000米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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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4月
历史影像

周边主要为

农用地和居

住用地，无

工业企业，

与上一时期

无明显变

化。

1000米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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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7月
历史影像

周边主要为

农用地和居

住用地，无

工业企业，

与上一时期

无明显变

化。

1000米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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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4月
历史影像

周边主要为

农用地和居

住用地，无

工业企业，

与上一时期

无明显变

化。

1000米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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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4月
历史影像

周边主要为

农用地和居

住用地，无

工业企业，

与上一时期

无明显变

化。

1000米范围



高新区塘红村 4号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56

2019年 8月
历史影像

周边主要为

农用地和居

住用地，无

工业企业，

与上一时期

无明显变

化。

1000米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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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5月
历史影像

周边主要为

农用地和居

住用地，无

工业企业，

与上一时期

无明显变

化。

1000米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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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6月
历史影像

周边主要为

农用地和居

住用地，无

工业企业。

图 3.7- 2 地块周边历史影像图

1000米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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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地块周边企业调查

根据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结合历史影像图，可知地块周边 500米范围内无

工业企业，主要为住宅和农用地等。

3.8 场地未来规划

根据《关于高新区塘红村 4 号地块规划农转红线及相关规划技术指标的函》

（文号：湖吴规土【2025】14 号），项目地块未来用作 0704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

用地（居住用地（07）中的 0704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类型属于《浙江省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修订）》（浙环发〔2024〕47

号）中的敏感用地。

根据《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修订）》

（浙环发〔2024〕47号）第十二条，详细规划确定地块为敏感用地的或尚未确定

地块用途的，应当按照国家和我省有关标准中一类用地的污染物限值评价。

调查地块的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为《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和污染场地风险

评估技术导则》（DB 33/T 892-2022）敏感用地筛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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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1 关于高新区塘红村 4号地块规划农转红线及相关规划技术指标的函



高新区塘红村 4号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62

第四章 资料分析

4.1 资料情况汇总

资料收集主要包括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地块环境资料、地块相关记录以及有

关政府文件。通过资料收集，了解拟调查地块所在区域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

水文地质、气象，潜在污染物种类、分布等。

通过信息检索、部门走访、责任单位走访、住建部门及环保部门查档等形式，

对该地块相关资料进行收集。收集到的资料清单见表 4.1- 1。
表 4.1- 1 项目地块资料收集清单

序号 资料类别 资料名称 资料来源

1

政府和权

威机构资

料

《浙江省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

（2015）》
湖州市生态环境局

2
《关于高新区塘红村 4号地块规划农转红线及

相关规划技术指标的函》（湖吴规土【2024】
080号）

湖州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吴兴分局

3 人员访谈表 当面交流、电话访谈

4 历史影像图
Google earth、天地

图、91卫星地图

5 地块及相邻地块现状 现场踏勘

6 地块利用变迁资料 历史影像和人员访谈

7
其他资料

区域自然和社会信息 网上查询

8 周边地块信息
网上查询、现场踏

勘、人员访谈

4.2 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我司于 2025 年 4 月开展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工作。经人员访谈得知，

地块内和周边无突发环境安全事故，无泄漏事件发生，未因环境事故产生过相关

处罚记录，无附近居民因环保问题进行过投诉；经地块周边居民确认地块内只进

行过农作物耕作及水田，未进行工业利用的历史，地块内无外来填土，地块内无

垃圾堆放倾倒的情况。收集到的其他资料清单见表 4.1- 1。

根据收集的资料和现场调研，该场地利用变迁情况介绍如下：项目地块历史

上为农用地，无任何工业企业、小作坊、固体废物堆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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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历史使用情况：

1、2025年前：

图中 A 处原有凉亭一座，且地块内种有树木；图中 B 处原为水塘；图中 C

处原为空地。

2、2026至今

A 处凉亭已拆除，地面已平整并有少量地面装饰物，树木已移除；B处修建

水泥道路一条；C处部分区域已硬化修建道路。

通过以上收集到的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分析，可得以下信息：

本次调查地块为高新区塘红村 4 号地块。根据建设项目《关于高新区塘红村

4号地块规划农转红线及相关规划技术指标的函》（湖吴规土【2025】14号），

规划用地面积 503.08m2，地块规划用途为 0704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居住用

地（07）中的 0704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

法》第五十九条：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

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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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我司于 2025 年 12 月-2026 年 2 月开展地块资料收集工作，其中部分地块资

料通过现场踏勘、人员访谈过程中照片影像记录，主要收集资料清单见表 4.1- 1。

通过以上收集到的地块资料分析，可得以下结论：

1、施工期间，地块内无外来填土，无工业固体废物堆积、无刺激性气味；

相邻地块为农用地、空地及道路，不涉及工业用地。

2、根据人员访谈表资料，该地块历史均为农用地。历史上不涉及产品、原

辅料的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以及废水废气排放，地块内不涉及各类槽罐使

用、不涉及沟渠等。

3、调查期间，通过了解地块现状、历史及人员访谈，该场地在使用期间，

该地块内未发生过重大污染事故，无相关土壤、水体污染记录资料。

4、根据《太湖南岸休闲农业观光风情带(一期）高新区段建设项目岩土工程

勘察报告》勘探孔地下水数据，使用 suffer11.0 绘制地下水等高线，地块内地下

水流向自北向南。

4.4 其他资料收集和分析

通过对地块周边村民以及周边工作人员进行人员访谈了解，地块未进行工业

生产经营活动，未闻到土壤散发的异常气味，土壤和地下水未受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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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5.1 现场踏勘

2026 年 1 月至 2026 年 2 月，项目组成员多次对地块进行现场踏勘，现场踏

勘时，地块原凉亭及树木已移除，地块东侧修建水泥道路一条，场地平整，原凉

亭处有少量地面装饰物；地块部分面积为水塘，地块内无外来填土、堆土，无地

下管线。地块周边主要为农用地、住宅以及道路，无工业企业存在。地块及周边

现场踏勘照片见图 3.6-1和图 3.7-1。

我司工作人员在现场踏勘过程中未闻到恶臭、化学品等特殊气味，现场环境

感官良好，未发现有明显污染痕迹，经初步踏勘情况判定，该地块存在污染的可

能性相对较小。

5.2 人员访谈

本项目主要采取了发放书面调查表和现场提问的方式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

调查，访谈对象包括高新区塘红村 4号地块所有权人、地块使用者、周边村民和

环保部门工作人员，访谈人员信息及访谈内容情况见表 5.2- 1 和表 5.2- 2（详见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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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1 访谈对象信息表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方式
受访对象类

型
访谈照片

黄隆祺
塘红村村委

会
工作人员 13706523151

地块所有权

人/政府管理

人员

戴克强 周边居民 周边居民 13757082966 周边居民

吕桦 周边居民 周边居民 18805826600 周边居民

杨仲亮

湖州市生态

环境局吴兴

分局

工作人员 15757286667 环保管理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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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建芳

湖州吴高市

政工程有限

公司

工作人员 13587226382 土地使用人

陆总

大东吴集团

（地块建筑

施工方）

工作人员 13906720061 施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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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2 访谈信息汇总表

主要访谈内容 获取信息

本地块历史上是否有其他工业企业存在 否

本地块內是否有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

体废物堆放场
否

本地块内是否有工业废水排放沟或渗坑 否

本地块内是否有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

下输送管线
否

本地块内是否有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线或

储存池
否

本地块及周边是否曾发生过化学品泄漏或是

否曾发生过其他环境污染事故
否

是否有废气排放 否

是否有工业废水产生 否

本地块内是否曾闻到过土壤散发的异常气味 否

本地块内是否有危险废物自行利用处置 否

本地块内土壤是否曾受到过污染 否

本区域地下水和地表水用途 地下水未开发利用；地表水主要用于灌溉

本地块内是否有外来堆土或填土 否

本地块是否使用农药 无

其周边地块可能对本地块土壤及地下水产生

影响的情况
无

根据访谈信息可以推断，地块内土壤受污染的可能性较小。

5.3 地块污染物识别

5.3.1 地块内污染物识别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了解到，项目地块原为农用地（空地、水塘），无

工业企业历史。地块目前感官良好，植被生长茂盛，无污染迹象，地块内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可能性较低。

5.3.2 地块外污染物识别

地块周边500米范围均为农用地、地表水、居住用地，无工业企业生产历史

综上所述，地块外地块及企业对本报告调查地块造成污染的可能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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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地块内无外来土壤堆积，无固体废物堆积，地块

内未发现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

根据历史影像和人员访谈得知，该地块历史上无工业企业存在，无废物堆放。

地块周边主要为农用地、学校、住宅以及道路，无生产性企业存在。且地块未曾

发生过投诉、泄漏事故，地块历史上也不存在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

5.5 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地块内目前存在一幢半拆除建筑，一个蓄水池及泵站。地块

周边主要为农用地、住宅，无生产型工业企业存在。无危险废物堆积，地块内未

发现有槽罐，因此不涉及各类槽罐泄漏。

根据人员访谈，地块历史上不涉及槽罐使用，因此不存在槽罐泄漏情况。

5.6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地块内无填土、地块内无垃圾堆积，地块内未发现工业固体

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堆放。

根据人员访谈，地块历史上无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堆放。

5.7 管线、沟渠泄漏评价

根据人员访谈，地块内无地下管线，未发生管线、沟渠的泄漏污染。

5.8 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评价

污染物迁移是指污染物在环境中发生空间位置的移动及其所引起的污染物富

集、扩散和消失的过程。土壤环境的污染物迁移可分为纵向迁移和横向迁移。

土壤污染物纵向迁移主要是由于地块内污染物在不同土层结构的纵向渗透，

调查地块内无工业用地、规模化养殖历史，无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堆放，无槽罐

泄漏历史，无管线、沟渠泄漏历史。此次调查地块外 500米范围历史上无工业企

业生产情况，地块周边生态环境良好，地块内不涉及污染物纵向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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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物横向迁移主要是通过地块外污染物由于地下水流动迁移而造成调

查地块内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情况，根据地块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地块所在区

域地下水流向自北向南，此次调查地块外 500米范围历史上无工业企业生产情况，

周边多为农田，地表水及居住用地，地块周边生态环境良好，因此地块内不涉及

污染物横向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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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现场快速检测结果与分析

6.1 地块现场快速检测

6.1.1 检测目的

排除不确定因素，辅助验证初步判断不是疑似污染地块的结论。

6.1.2 采样点布设

本次布点主要考虑地块现状，于地块内部取表层土壤进行快速检测。

6.1.3 土壤快检过程

（1）快检

VOCs样品快检（PID）：开机后对机器进行调零验证，用不锈钢采样铲在采

样点去除表层土及石块等杂质之后，采集具有代表性的土壤样品置于聚乙烯自封袋

中，自封袋中土壤样品体积应占 1/2-2/3自封袋体积，取样后，自封袋应置于背光

处，避免阳光直晒，取样后在 30 分钟内完成快速检测。检测时，将土样尽量揉

碎，放置 10分钟后摇晃或振荡自封袋约 30秒，静置 2分钟后将 PID 探头放入自

封袋顶空 1/2，紧闭自封袋，记录最高读数。

金属样品快检（XRF）：开机后对机器进行调零验证，用木质采样铲在采

样点去除表层土及石块等杂质之后，采集具有代表性的土壤样品置于聚乙烯自

封袋中，样品放置在采样点周围同样土质土地上或者放置在空白板上进行测量，

测量时间为 30s，读取平均值。

（2）质控

VOCs样品快检：确保所用仪器在校准期限内；采样前使用活性炭过滤头对

仪器进行调零验证，使用异丁烯标准气体对仪器进行量程校准；采用不锈钢采

样铲采集样品，盛放样品的为密闭性良好的聚乙烯自封袋；确保样品中剔除石

块等其他杂质部分。

XRF样品快检：确保所用仪器在校准期限内；采样前使用土壤标准样品进行

量程校准；采用木质采样铲采集样品，所采集的样品用聚乙稀样品袋盛装，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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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用手压实压平(尽量避免不平度效应）；样品放置在采样点周围同样土质土地

上或者放置在空白板上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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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本次调查现场快速检测点位布设

通过资料分析和现场踏勘，采用专业判断法布点法在在地块内空地处处布设 4个土壤快速检测点位，并在地块外布设 1个对照

点，共设置 5个快速检测点位。地块土壤快速检测点位布设具体位置见图，土壤检测点位深度范围为 0-0.2m。。

图 6.1- 1 快筛采样点位布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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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定位 取样

PID XRF

S2 定位 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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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 XRF

S3 定位 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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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 XRF

S4 定位 取样



高新区塘红村 4号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77

PID XRF

BS 定位 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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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 XRF

图 6.1- 2 土壤现场采样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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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现场快检结果分析与评价

6.2.1 检测结果分析与评价

（1）土壤样品

本次共检测土壤样点位 4个，并在地块外南侧设置一个对照点位，该点位历

史上一直作为空地使用；其中 S1-S4 为湖州捷信检测有限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12

日进行现场快速检测。土壤样品快速检测结果见表 6.2-1，土壤 XDF 及 PID 记

录表见 5。
表 6.2- 1 土壤样品检测结果

采样

点位
点位经纬度

采样

深度

检测

日期

PID
值

（pp
m）

检测项目（mg/kg）

砷 铜 镉 镍 铬 铅 汞

S1 120.215952°
30.896659°

0-
0.2m

2026.
2.12

0.314 3.062 6.947 0.044 7.346 19.192 13.015 0.004

S2 120.216241°
30.896616° 0.553 8.130 12.162 0.058 14.283 34.335 15.072 0.014

S3 120.216302°
30.896706° 0.471 5.789 12.936 0.041 9.800 22.668 12.305 0.010

S4 120.216365°
30.896651° 0.224 6.271 13.450 0.053 13.350 32.851 14.487 0.012

BS
（对

照

点）

120.216239°
30.896466° 0.276 7.885 19.844 0.076 13.477 30.806 25.775 0.010

一类用地筛选值（mg/kg） 20 2000 20 150 5000 400 8
注：*代表现场快筛记录点位编号

6.2.2 土壤快筛分析结论

根据对地块 4个土壤快筛点位现场快测结果，重金属（镍、铜、砷、镉、汞、

铅）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一类用地筛选值，锌、铬低于《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DB 33/T 892-2022）重金属含量，各点位与对照点对比，无明显异常。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含量 0.224-0.553ppm，含量较低，与对照点 0.276ppm对比无明显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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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主要为报告编制过程，本公司制定和实施内部质量控

制计划，明确内部质量控制人员和内部质量控制工作安排，严格落实全过程质量

保证与质量控制措施。

本项目经内质量控制，其各阶段均符合《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控

制技术规定（试行）》等相关要求，通过内部质量控制。

7.1 调查工作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工作主要是对现场踏勘报告编制、土壤现场快速检测等过程进行内

部质控控制，本次主要工作主要包括：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编制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报告（含质量控制）。

7.2 现场采样及检测质量控制

本项目的现场快速检测托第三方检测公司：湖州捷信检测有限公司完成，湖

州捷信检测有限公司后续将对地块内土壤样品进行现场采集、快速检测等现场检

测必须按照检测标准进行。现场检测前进行现场检测仪器校准或核查，检查仪器

的量值溯源情况。现场检测人员参加现场检测的全过程，不得擅自中断采样过程，

不得离开采样现场，完整填写现场检测记录表并签名确认。

（1）现场快速监测

为了现场判断地块内可疑情况，帮助确定土壤是否受到污染程度判断，对检

测结果进行初判，为调查结果提供参考。采用便携式有毒气体分析仪，如便携式

重金属分析仪（XRF）和离子化检测仪（PID）进行现场快速检测。具体快速检

测仪器的检测项目见下表。

表 7-1现场快速检测设备检测项目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检测项目

1 光离子化检测仪（PID） VOC气体检测仪
PGM7300

挥发性有机物

2 能量色散荧光光谱仪
EXPOLER9000XRFGFC-

010-01
砷、镉、铜、铅、汞、

镍等金属元素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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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块污染情况和仪器灵敏度水平，设置 PID、XRF 等现场快速检测仪

器的最低检测限和报警限。根据土壤采样现场检测需要，检查设备运行情况，使

用前进行校准，填写《土壤现场仪器自校记录表》。

①射线荧光光谱分析（XRF）样品 XRF 分析包括以下三个步骤：

a.土壤样品的简易处理。将采集的不同分层的土壤样品装入自封袋保存，在

检测之前人工压实、平整。

b.瞄准和发射。使用整合型 CMOS 摄像头和微点准直器，可对土壤样品进

行检测。屏幕上播放的视频表明所分析的点区域，还可在内存中将样件图像归档，

已备日后制作综合检测报告之用。

c.查看结果，生成报告。XRF 的 PC 机报告制作软件可方便用户在现场立即

生成报告，报告中可包含分析结果、光谱信息及样件图像。

XRF筛查时尽量将样品摊平，扫描 60 秒后记录读数并做好相应的记录。

②光离子化检测器（PID）

光离子化检测器（PhotoionizationDetector，PID）是一种通用性兼选择性的检

测器，主要由紫外光源和电离室组成，中间由可透紫外光的光窗相隔，窗材料采

用碱金属或碱土金属的氟化物制成。在电离室内待测组分的分子吸收紫外光能量

发生电离，选用不同能量的灯和不同的晶体光窗，可选择性地测定各种类型的化

合物。

样品现场 PID 快速检测分为三个步骤：

a.取一定量的土壤样品于自封袋内，自封袋中土壤样品体积占 1/2~2/3 自封

袋体积（同一场地不同样品测定应注意土壤及空气量保持一致）；

b.将土样尽量揉碎，放置 10min 后摇晃或振荡自封袋约 30s，静置 2min 后

将 PID探头放入自封袋顶空 1/2 处，紧闭自封袋，检测土壤气中的有机物含量；

c.读取屏幕上的读数。

空白测定：测量部分样品后，需测定空白自封袋内气体的 PID，除不加入土

壤样品外，其他与土壤样品的 PID 测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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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报告编制、审核

7.3.1 质量管理组织体系

本项目承接单位为湖州宝丽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本公司为报告编制单位。

7.3.2 质量管理人员

表 7-2质量管理人员表

序号 工作内容 负责单位 负责人 审核人

1 现场探勘 湖州宝丽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陈鹏羽 费羽凯

2 报告编制 湖州宝丽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陈鹏羽 费羽凯

7.3.3 调查报告自查

（1）自查内容、结果与评价

本次调查报告根据 HJ 25.1、《调查评估指南》、《报告评审指南》等文件

编制，我单位内部质量控制人员根据本次调查报告内容，后续将填写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审核表。

（2）问题改正情况

本次调查报告后续将填写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审核表，如有问题

将及时整改。

7.3.4 调查质量评估结论

本项目调查内部质量控制符合《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控制技术规

定（试行）》等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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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结果和分析

我公司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以及各处收集到的资料分析，高新区塘红村

4号地块的土地使用人历史至今为湖州市吴兴区塘红村村委会。该地块2025年前

为农用地，地块内有凉亭一座，部分面积为水塘，2025年开始平整场地，2025年

12月完成地块内道路修建。地块内未有外来填土、堆土，无地下管线。地块内无

工业企业生产历史、无规模化养殖历史。

地块周边 200m 范围内未发生过泄漏事故，该地块地下水不存在污染物超标

可能，地块周边 500m 范围内无工业企业。地块内和周边无突发环境安全事故，

无泄漏事件发生，未因环境事故产生过相关处罚记录，无附近居民因环保问题进

行过投诉；经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得知地块内无外来垃圾、废弃物倾倒和埋填的

情况存在。

根据《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修订）》

（浙环发[2024) 47号）第十五条，属于甲类地块且原用途为农用地或未利用地的，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相应的土壤污染调查以污染识别为主可不进行采样检测。

1.未曾涉及工矿企业用途、规模化畜禽养殖、有毒有害物质贮存或输送的;

2.未曾涉及生态环境污染事故、废水排放、固体废物堆放固体废物倾倒或填

埋的:

3.历史监测或现场快速筛查表明不存在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的;

4.现场检查或踏勘表明不存在土壤或地下水污染迹象的，或者不存在紧邻周

边污染源直接影响的:

5.相关用地历史、污染状况等资料齐全，能够排除污染可能性的。

则相应的土壤污染调查以污染识别为主、可不进行采样检测，工作内容和工

作流程参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第一阶段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要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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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块变更前用地类型为农用地和未利用地，变更后的用地类型为农村社

区服务设施用地（属于敏感用地），故本地块属于《管理办法》中的甲类地块，

本地块第一阶段污染识别结果与《管理办法（修订）》第十五条对照分析情况如

下表。

表 7.1- 1 第一阶段污染识别结果与要求对照分析表

序号 《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污染识别结果 支撑材料

1
未曾涉及工矿企业用途、规模化

畜禽养殖、有毒有害物质贮存或

输送的

项目地块历史上不涉及工矿用

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

储存与输送
历史影像图、

人员访谈、建设单

位证明文件。
2

未曾涉及生态环境污染事故、废

水排放、固体废物堆放固体废物

倾倒或填埋的

项目地块历史上不涉及环境污染

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

与倾倒、固废填埋等

3 历史监测或现场快速筛查表明不

存在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的

项目地块未开展过土壤、地下水

历史监测，现场快速筛查无异常

人员访谈/现场快速

筛查

4
现场检查或踏勘表明不存在土壤

或地下水污染迹象的，或者不存

在紧邻周边污染源直接影响的

现场踏勘地块内未见明显污染迹

象；通过现场踏勘和资料查阅分

析，地块周边不存在紧邻污染

源，周边地块对项目地块无直接

影响

现场踏勘、人员访

谈，网上查阅资料

5 相关用地历史、污染状况等资料

齐全，能够排除污染可能性的
历史地块相关资料齐全

现场踏勘、历史影

像图、人员访谈、

收集资料等

综上所述，高新区塘红村 4 号地块及周围区域无可能的污染源，本报告认为

该地块的环境现状可接受，可在第一阶段调查结束，无需开展第二阶段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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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结论与建议

9.1 调查结论

根据地块各项调查结果，结合收集的资料、人员访谈信息、周边地块生产情

况的了解、现场快速检测，针对各项资料分析得出结论如下：

高新区塘红村 4号地块位于湖州市吴兴区塘红村环太湖路南侧，总占地面积

503.08m2。地块四至：北至豆腐漾，西邻空地，南邻空地，东临空地。地块中心

经纬度为：120.234861°N,30.916052°E。

我公司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以及各处收集到的资料分析，地块2016年以

前是塘红村的农用地；高新区塘红村4号地块的土地使用人历史至今为湖州市吴

兴区塘红村村委会。该地块2025年前为农用地，地块内有凉亭一座，部分面积为

水塘，2025年开始平整场地，2025年12月完成地块内道路修建。地块内未有外来

填土、堆土，无地下管线。地块内无工业企业生产历史、无规模化养殖历史。

项目地块变更前用地类型为农用地和未利用地，变更后的用地类型为农村社

区服务设施用地（属于敏感用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2018 年 8 月 3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第

五十九条，本次调查地块用地类型转换为农用地转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在用地类型变更前需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地块内共布设现场表层土壤快速检测点位 4个（BC1~BC4），共采集土壤样

品 4个，土壤重金属快检（XRF）项目 9项（砷、镉、铜、铅、汞、镍、铬、锌、

PID），快筛结果相对筛选值，无明显异常。根据前期资料汇总，结合《浙江省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要求，得出结论：

对照《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修订)》(浙环

发[2024]47号)第十五条，本地块属于甲类地块且原用途为农用地或未利用地，地

块内及周边地块的历史用途对地块内土壤及地下水造成污染的可能性较低，相应

的土壤污染调查以污染识别为主可不进行采样检测，该地块的环境现状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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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调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可在第一阶段调查后结束调查，无需进行

第二阶段的采样调查任务，可直接用作规划的“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9.2 建议

1、加强地块环境管理和监管，严禁向地块内堆放任何形式的固体废物或者

向地块内排放污水；严禁向可能产生污染物的企业、团体、组织等单位和个人出

租地块；加强土地开发利用阶段的环境跟踪监测，遇到异常情况应及时上报并妥

善处置。

2、由于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的隐蔽性，现阶段调查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污

染现状，任何调查都无法详细到能够排除所有风险，地块责任单位在后续地块利

用过程中需按《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修订）》

（浙环发〔2024〕47号）的要求落实。若在土地开发利用阶段时遇到异常情况，

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停止施工、疏散人员、隔离异常区、设置警示标志，地块

责任单位应及时应对处置并向当地政府和环保部门报告，在上报的同时应请专业

环境检测人员进行应急检测，并根据最终检测结果制定后续工作程序。

9.3 不确定性分析

1、土壤具有隐蔽性、异质性以及不连贯性。本次调查土壤快速检测（PID、

XRF）所得到的数据是根据有限数量的采样点所获得，尽可能客观的反映地块污

染物分布情况，但受采样点数量、采样点位置、采样深度等因素限制，所获得的

污染物空间分布和实际情况会有所偏差。

2、考虑到本次调查历史影像资料受限于当下的技术手段，无法调取到

1960~2023 年期间每一年的历史影像资料，故而存在调查地块历史用途缺失的可

能性；但我司在调查过程中通过资料收集、人员访谈得来的信息作为补充，能够

较为准确反映调查地块内的基本情况。

3、本报告所得出的结论是基于该地块现有条件和现有评估依据，本项目完

成后地块发生变化，或评估依据的变更会带来本报告结论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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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调查期间对不同人群进行人员访谈所收集的信息，由于被访者偏好效应、

心理状态、表达能力差异等，可能对访谈结果导致不确定性。

虽然本次调查存在一定限制条件和不确定性，但总体分析来看，这些限制因

素和不确定因素对调查结论影响是可控的，不影响调查的总体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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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项 目 委 托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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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申请人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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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评 审 申 请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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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四 报 告 出 具 单 位 承 诺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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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五 快 筛 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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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校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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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人员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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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八 技 术 审 查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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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测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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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质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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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专家评审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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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签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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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修改说明

序号 专家组意见 修改说明

1
根据规划文件，明确调查范围、

校核拐点坐标，完善调查背景介

绍;

调查范围已明确，拐点坐标已

补充，已完善调查背景介绍。

见 P9

2

完善影像图文字解读;完善人员访

谈相关内容，重点关注地块是否

存在外来填土或施工时期发生环

境污染事故

已完善影像图文字解读;已完善

人员访谈相关内容（补充土地

使用人及地块施工方访谈），

明确施工过程无污染事件，无

外来填土

3

完善浙环发[2024]47号和湖环发

[2025】10号相关文件的符合性

分析，细化无需开展第二阶段调

查理由;完善相关附图附件。

已完善浙环发[2024]47号和湖环

发[2025】10号相关文件的符合

性分析，已细化无需开展第二

阶段调查理由;已完善相关附图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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